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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終止有關收購 PHOENIX HOLDINGS 的主要交易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5 年 6 月 21 日及 2015 年

10 月 22 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通

函，內容有關收購 130,623,262 股 Phoenix Holdings Ltd.（「Phoenix Holdings

」）普通股（「收購」）。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的詞彙與該等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買方（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完成收購的

義務須待於交割時股份買入協議項下的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方可作

實。截至本公告日期，若干先決條件尚未獲達成或豁免。於 2016 年 2 月 16

日，買方及賣方已同意即時終止股份買入協議。任何一方概無責任根據股

份買入協議向另一方支付任何解約金，且雙方均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地完全

解除及免除另一方在股份買入協議項下或與股份買入協議有關的全部申索、

責任及要求。  

 

董事會認為，終止股份買入協議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且不會對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本公司將繼續致力於加強其核心競爭力，並期望未來有機會可在以色列與

賣方及Phoenix Holdings合作，亦期待在以色列找到更多價值投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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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中國上海， 2016 年 2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梁信軍先生、汪群斌先生、丁國其先生、秦學
棠先生、陳啟宇先生及徐曉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
彤先生及楊超先生。  

 

 

 


